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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离婚” 买房是否靠谱？ 二胎家庭离婚孩子何去何从……

七夕前，这1929件案子说出“婚姻那些事”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人们常说的 “七年之痒” 是真的吗？ “假离婚” 买房是否靠谱？ 二胎家庭离婚孩子该何去何从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民众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重大改

变， 婚姻家庭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

尤其近些年来， 我国婚姻家事纠纷日趋复杂， 传统式家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七夕来临之

际，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下称上海浦东法院） 六里法庭在南码头路街道举行发布会， 通报近

3 年来辖区涉婚姻类民事案件的基本情况， 总结类案审理中的新做法、 新机制， 并提出相关建议。

会上， 上海浦东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傅玉明通报了六里法庭涉婚姻类民事案件审判工作情

况， 并向各街镇代表发放白皮书。 南码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人大工委主任徐珲致辞。 上海浦东法

院六里法庭负责人李俊介绍案例情况， 并向各街镇 “法律明白人” “法治带头人”、 人民调解工作

室代表发放案例选编。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六里人民法庭发布涉婚姻类民事案件案例选编

记者 王湧 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

道德观念的多元化， 人们对婚姻

的态度越来越开放， 社会对离婚

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 这是社

会发展进步的体现 ， 但也带来

一些消极影响 。 青年人对婚姻

缺乏足够的神圣感 、 仪式感 ，

将婚姻当成儿戏， 甚至将婚姻当

作获利工具、 方式， 所谓 “假离

婚” 而导致 “真风险” 的案例屡

见不鲜。

原告黄某与被告李某原是一

对夫妻， 双方在登记离婚当日签

订 《离婚协议》， 约定双方自愿

离婚， 李某名下店铺及相关设施

均归李某所有， 双方无其他夫妻

共同财产， 离婚后黄某支付李某

补偿款 300 万元整等。 但之后黄

某向法院起诉， 认为双方是为了

购房而办理假离婚手续， 李某承

诺购房后便复婚， 现又表示不同

意复婚， 属于欺诈行为， 《离婚

协议》 中关于财产分配的约定应

予撤销或认定无效。 而李某则表

示 《离婚协议》 是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 不存在欺诈、 胁迫。

法院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

录、 对话录音等， 确认双方在离

婚前多次讨论购房政策、 贷款优

惠条件及房屋置换方案， 离婚后

李某屡次提到 “假离婚变成了真

离婚” “因为要买房子， 必须要

离婚” 等， 认定双方是为规避限

购和贷款政策而办理离婚登记手

续。 最终判决， 双方夫妻感情并

非彻底破裂， 但离婚涉及身份关

系， 不能回转。 双方关于财产分

割的约定， 并非对离婚后财产分

割的真实意思表示， 故关于财产

部分的约定无效 ， 予以重新分

割。

法官表示， “假离婚” 并非

法律概念， 是夫妻双方为了特定

目的而离婚， 双方内心真实意愿

并非终止夫妻关系， 现行法并未

区分所谓的 “真假” 离婚。 “假

离婚” 的目的各式各样， 如为了

获取购房资格、 享受购房优惠政

策、 获取低保资格、 多获取动迁

利益等。 通常夫妻一方基于信任

将财产全部或部分转移到对方名

下， 但有时另一方在 “假离婚”

并取得财产后， 并不同意恢复婚

姻关系并将财产据为己有， 由此

引发矛盾， 甚至发生严重的刑事

案件。 要充分认识到 “假离婚”

的危害， 避免 “假离婚” 变成真

离婚 ， 否则是 “赔了夫人又折

兵”。

为此， 法院认为， 家庭是社

会的最小细胞， 社会的稳定需要

以家庭的和谐为前提， 树立正确

的婚姻观应当在社会倡导和谐美

满的家庭美德 ， 避免婚姻工具

化。 同时， 建议将婚恋教育、 家

庭教育纳入教育体系， 作为素质

教育的重要内容， 引导、 帮助广

大适婚男女树立健康、 理性的婚

恋观和家庭观， 掌握必要的家庭

教育知识与沟通技巧。

傅玉明副院长介绍，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六里

法庭共受理涉婚姻类民事案件 1929

件， 占受理案件总数的 16.4%。 其中

离婚纠纷 1707 件 ， 占比达 88.5%，

离婚后财产纠纷 207 件， 人身安全

保护令案件 8 件。

从年龄看， 离婚纠纷高发于 30

至 40 岁人群。 从标的额来看， 1000

万元以上的案件有 16 件， 占已审结

大标的案件总数的 1/5。 从结案方式

看， 撤调率高达 59%， 彰显了人民

法院化解当事人对立矛盾、 维护家

庭和谐的有力举措 。 白皮书显示 ，

这些案件有四个特点： 一是离婚因

素多样， 离婚率呈上升趋势； 二是

财产纠纷比重较大， 夫妻共同财产

认定复杂， 房产 “加名热”、 收入管

理 “一刀切” 等问题导致矛盾频发；

三是债务纠纷增多 ， 矛盾易激化 ，

不少债权人向法院主张夫妻共同债

务； 四是涉家庭暴力案件取证困难，

无过错方权益亟需保护。

为积极应对这类案件数量持续

上升 、 审理难度日益增大的趋势 ，

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的家庭幸福， 六

里法庭多措并举， 不断健全和完善

各项工作机制，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方面， 充分保护未成年人利

益， 积极打造专业高效的家事审判

团队运行新模式， 尤其注重在不损

害标的财产所有人依法享有的处分

权前提下， 力争实现未成年子女财

产权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 促进纠纷就地化解，

协同辖区街镇党组织， 共同创建家

事纠纷联合调处平台， 实现纠纷专

项调处、 矛盾分层化解、 司法有效

对接， 并与街镇、 司法所建立健全

信息互通共享机制等， 力争一线化

解矛盾， 源头预防处理。 发布会上，

六里法庭还基于一线审判实践， 就

树立理性婚恋观和家庭观、 构建保

护妇女权益的完整保护链、 积极探

索多元解纷机制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当天发布的 《六里法庭涉婚姻

类民事案例选编》， 选取 10 起典型

案例， 涉及 “假离婚”、 未成年子

女抚养 、 夫妻共同财产等热点问

题。 记者注意到法院通过对家庭成

员的人身、 财产、 情感利益进行一

体化保护 ， 在实现个案正义的同

时， 努力满足家庭和家庭成员的社

会期许， 取得了积极成效。

朱某与顾某养育有一名5周岁的

女儿和一名一周岁的儿子。朱某诉至

法院请求离婚。 在审理过程中，双方

均同意离婚，但对子女抚养问题始终

未能协商一致。作为妈妈的朱某请求

法院判令婚生子女均随其共同生活，

顾某每月支付抚养费。顾某则主张儿

子随妈妈共同生活、女儿随他共同生

活，抚养费各自负担。 法院经审理认

为， 两子女长期随母亲主谋共同生

活，如果贸然改变现状和学习成长环

境， 极易造成未成年人的心理冲击，

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在对父母双方

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进行综合考量

和判断后，按照“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确

定抚养权归属，判决姐弟俩均随妈妈朱

某共同生活。

法官表示 ，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

开 ， 二胎子女抚养权案件也逐渐增

多， 涉及子女抚养权的裁判仍应遵循

“儿童最大利益” 原则。 重点考虑子

女与父母的亲疏关系以及目前生活、

学习状况等情况， 同时综合考虑父母

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 不同于独生

子女抚养， 二胎子女抚养案件， 尚需

考虑到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和

精神利益， 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和情

感依赖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尤其重

要， 宜维护未成年子女之间原有的感

情联系。 二胎家庭的未成年子女不因

父母离婚而简单机械判定夫妻双方各

自抚养一名子女，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 两名子女可随一方共同生活。

据悉， 保护 “儿童利益最大化”

理念已是世界发展的趋势， 司法实践

也严格落实、 贯彻该原则。 淡化 “父

母本位” 思想， 强调对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保护， 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角度出发。 为此， 浦东法院完善听取

未成年子女意愿的机制 。 积极同妇

联、 社工等社会团体对接， 通过家事

调查、 定期回访等制度， 充分了解涉

案未成年人生活背景， 采取合适的形

式充分听取其意见与意愿， 对未成年

子女提供心理疏导， 避免因涉诉对其

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 法院积极探索

多种抚养方式。 涉及抚养纠纷时， 对

父母双方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进行综

合考量和判断， 还应特别考虑二胎子

女的生活状况以及子女之间的关系，

从而确定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抚

养权归属方案。 根据家庭不同情况，

从孩子利益出发， 探索轮流抚养、 各

自抚养等多种抚养方式， 有利于满足

未成年子女对双亲的情感需求， 缓解

离婚夫妻双方围绕子女抚养权归属的

尖锐对立。 而家事调查员、 家事调解

员制度引入家事案件审判能够对司法

实践起到积极作用， 充分联动各方面

力量， 加强审判的专业力量。

“假离婚”存在“真风险”

3年共受理涉婚姻类民事案件 1929件

二胎家庭离婚不“一刀切”

2019年1月1

日至2021年12月

31日，六里法庭共

受理涉婚姻类民事

案件1929件，占受

理 案 件 总 数 的

16.4%。 其中离婚

纠纷1707件，占比

达88.5%， 离婚后

财产纠纷207件，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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